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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少飞：

本院受理的宋少校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根据你的户籍地
址无法直接或留置向你送达本案诉讼材料，电子、邮寄送达等方式联系
不到你，邮件被退回。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宋少
校的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12250元，
支付自 2022年 7月 7日至 2023年 5月 12日期间的资金占用利息 1514.1
元，合计 13764.1元。2023年 5月 12日以后的利息按照年利率 14.6%的
标准支付至全部款项还清为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案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答辩、举证的权利，产生的后果由你自行承
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隆
湖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柯爱云：

本院受理杨小虎诉你、马玉梅、柯小龙离婚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522民初 2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原告杨小虎提出与被告柯爱云离婚，准予离
婚；二、被告柯爱云、第三人马玉梅、第三人柯小龙
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日内原告杨小虎返还彩礼
100000元；三、驳回原告杨小虎的其他诉讼请求。】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李旺人民法庭领
取判决书（遇法定休假日顺延），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史志学：

本院受理原告田进财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送达本院（2023）宁 0522民初 1624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史
志学于本判决生效后 15日内返还原告
田进财借款本金 100000 元，并按年利
率 6%支付自 2023年 6月 8日起至借款
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
田进财的其他诉讼请求；三、案件受理
费 2300 元，由被告史志学负担。限你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海城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海原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执恢89号

宁夏盛阳鼎益新能源有限公司、易述欢：

本院在执行山东泰开真空开关有限公司与宁夏盛阳鼎益新能源有限公司、易述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中，因被执行人宁夏盛阳鼎益新能源有限公司、易述欢未能按本院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2020）宁0106民
初4281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现申请执行人申请对被执行人易述欢名下位于银川市金
凤区宁安大街西侧、纬十路南侧枫林湾35号楼2单元1301室房屋予以评估，进入评估程序。现向你公告通
知本院定于2023年12月6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201室公开选取评估
机构，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选择的权利，于2024年1月10日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本院201室领取
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应当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请你于2024年
1月25日前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申请，逾期未向本院书面提出异议则视为放弃异议权。请你于2024年1
月26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本院执行局201室领取拍卖裁定书，逾期不到则视为送达，本院将
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网络公开拍卖，竞买公告、竞买须知及标的物详情等拍卖事
项均会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发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424民初1275号

冶广治：

本院受理原告杨付娟与
被告冶广治离婚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 0424 民
初 1275 号民事裁定书。本
院裁定：本案按撤诉处理。
案件受理费 100 元，由原告
杨付娟负担。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泾河
源法庭领取民事裁定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

泾源县人民法院

丁鹏：

原告宁夏泾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丁
鹏、兰天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424民初 1081号判决书。判决
内容：一、由被告丁鹏、兰天萍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
告宁夏泾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及
利息共计66921.14元，并承担以49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
率11.745%计算自2023年11月19日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
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1387元，由被告丁鹏和
兰天萍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刑事审判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
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泾源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4583号

马仟：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宁东本富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苏小
明、马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1.解除原告与被告苏小
明2022年11月11日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2.判令被告苏小明向原
告偿还借款本金 80000元，支付借期内利息 3300元，复息 203元，合
计83503元（暂算至2023年10月8日，详见利息计算表）；3.判令被告
苏小明向原告承担自 2023年 10月 9日起至上述债务实际全部履行
之日止的逾期利息及复息；4.判令被告马仟对上述第1、2项的全部债
务在担保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用由各被告
承担。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
知书、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
武市人民法院8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安城：

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安小英与被申请人宁夏
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安城、
郭仁、高兵、杨晓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再审请
求：1.请求撤销宁夏灵武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
宁0181民初1516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一项；2.请求判
令再审申请人不承担偿还再审被申请人借款本息、
复利的责任；3.本案一审诉讼费由原审被告承担。
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人民法院法
庭11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4465号

赵亮：

本院受理大武口金峰通讯器材经销部与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一、判令被告立
即支付原告货款3200元，律师费300元，交通费
200元，利息 354元，以上共计 4054元。二、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审判人员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宁夏回
族自治区灵武市人民法院临河镇西郊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4594号

刘志明、刘小林：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宁东本富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刘志明、刘
小林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1.请求判令依法解除原告与被告
刘志明2023年3月2日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刘志
明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100000元，支付借期内利息 4306元，复息 276元，
合计 104582元。（暂算至 2023年 10月 8日，详见利息计算表）；3.请求依法
判令被告刘志明向原告承担自2023年10月9日起至上述债务实际全部履
行之日止的逾期利息及复息；4.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刘小林对上述第1、2项
的全部债务在担保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用由各被
告承担。因未能向你们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
人民法院5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21民初4607号

潘琪：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县支行与被告
潘琪、银川旺元投资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起诉：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潘琪偿还我行贷款本息
154661.31元。其中,本金 144414.13元，利息及罚息 10247.18元（利
息暂算至2023年8月20日），及2023年8月21日后贷款还清日产生
的利息；2.判决我行对贷款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3.判决银川旺元
投资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贷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案
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依法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民终256、257号

银川康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本院受理的上诉人齐建
海、白晓利与被上诉人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东城
支行、银川康民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原审第三人牛金宁、宁
夏银晨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案
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两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本院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宁民终 256、25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终5276

号

杨茂生、丁淑琴：

本院受理上诉人
刘保与你们民间借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定于公告期满后
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
（遇 法 定 休 假 日 顺
延），在本院东区 203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郭宏洲：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嘉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被
告郭宏洲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决：1.
被告支付原告自 2020年 6月 1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
的物业服务费1829元、违约金374元，合计2203元；3.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2023）宁 0121民初 4034号民事裁
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检察院监
督指南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望远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
证，本案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6269号

司哲、李翠珍：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司哲、
李翠珍、银川滨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
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原、被告之间的《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提前到
期；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司哲、李翠珍清偿借款剩余本金 147316.45元、利息
2281.50元、罚息47.68元，合计149645.63元（利息、罚息暂计算至2023年6月14
日，主张至实际清偿之日）；3.请求依法判令原告对抵押物即位于兴庆区滨河新区
景城安置区C地块2号楼1单元1202室住房拍卖、变卖、折价后所得价款优先受
偿；4.请求依法判令被告银川滨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吴国军：

本院受理原告王天龙与你加工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3）宁0521民初2157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吴国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支付王
天龙欠款13100元；二、驳回王天龙的其他诉
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5元，公告费480元，
共计765元，由王天龙负担92元，由吴国军负
担673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中宁
县人民法院鸣沙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谢生龙：

本院受理原告王新良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521民初 21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谢生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返还王新良借
款 3600元。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480元，
共计 530元，由谢生龙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到中宁县人民法院鸣沙人民法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孙丽娟、张尔鹏：

本院审理原告武建宏与被告孙雨娟、张尔鹏、宁夏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第八分公司、中卫市启源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3）
宁 0502民初 30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孙丽娟、张尔鹏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武建宏支付工程款 189294元，利息
24292.73元，退还原告保证金 40000元，2023年 5月 1日之后的利息以
189294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至付清之日；二、驳回原告武建宏
其他诉讼请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
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2900号

叶晓飞：

本院受理原告张月沥诉被告叶晓飞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
金 13400元，利息（按人民银行 1年期贷款利率四倍
计算，从借款日至付清日的利息）；2.由被告承担本案
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分别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10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3055号

郭锦华、赵学文：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
郭锦华、赵学文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郭
锦华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1079.47元、利息 2193.01元，本息共计
3272.48元；2023年5月12日之后的利息按年利率13.41％诉至实
际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赵学文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3．由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分别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3068号

马铭：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
告马铭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马
铭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20000 元及利息 1080.63 元，本息共计
21080.63元（按合同约定暂计至 2023年 9月 21日，之后的利息
按合同约定计算至偿还完毕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
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分别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8时 5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2871号

张天鹏：

本院受理原告叶瑞诉被告张天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
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张天鹏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0000元、利息
5800元，（本金10000元，月利率1％，2018年10月11日至2023
年8月11日），2023年8月11日之后利息算至被告实际还清之日
止；以上共计15800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分别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2374号

盐池县溶洞火锅店、白彩娟、汪建军：

本院受理原告盐池县新新萍批发部与被告盐池
县溶洞火锅店、白彩娟、汪建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共同支付原告货（酒水）款
57820元；2.由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分别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5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2447号

尹东、侯郁薇、郭正菊、汪自礼、郭正祥、侯淑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尹东、侯
郁薇、郭正菊、汪自礼、郭正祥、侯淑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
请求：1.判令被告尹东、侯郁薇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132700元及利息
6684.77元（按合同约定暂算至2023年3月21日，之后利息按合同约定计
算至偿还完毕之日止）；2.判令被告郭正菊、汪自礼、郭正祥、侯淑香对上述
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由六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分别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8时5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2967号

郭锦华：

本院受理原告李巧梅诉被告郭锦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
告借款 10521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分别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5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3208号

石尚林：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
石尚林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1.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信用卡欠款本金 8276.64元、利息
13201.3元、违约金费用13862.53元（暂算至2023年10月11日，
之后利息、违约金按照领用合约的约定计算至偿还完毕之日止。
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址
确认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三日上午10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盐池县人民法院大水坑法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3207号

高建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高建
虎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1.依法判
令被告高建虎向原告偿还信用卡本金 17965.99元、利息 2715.65元、
违约金费用 2053.07元（截至 2023年 10月 12日，之后利息及违约金
费用按领用合约约定计算至偿还完毕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
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廉政监督卡、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三日上午 11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盐池
县人民法院大水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3218号

姬海波：

本院受理原告刘胜军诉被告姬海波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1.判
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0000元整。2.判令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送
达地址确认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三日下午14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盐池县人民法院大水坑
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3222号

李华萍：

本院受理原告饶真宇诉被告李华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1.请求判令被告偿还
原告借款：伍仟元整（5000元）、利息3700元，本金利息共计：
捌仟柒佰元整（8700元）；2.请求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的所有
诉讼费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廉
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三日上
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盐池县人民法院大水坑法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宁夏北方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被告张宝
梅、赵永明、宁夏北方置业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2023）宁 0106民初 8996号。本院于 2023年 10月 18日下午
16时在金凤区人民法院第一号法庭开庭审理，庭审结束后，原告向
法院补充提交的证据，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变更申请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开庭传票、补充证据申请书、
补充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号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贾银强、冀堆良：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西北药材科技有限公司
诉宁夏得一堂国医馆有限公司、贾银强、冀堆良、
万斌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案号（2023）
宁 0106民初 17655号。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
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庭告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下午 15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赵永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同心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宁夏同心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
赵永兰偿还借款本金 49000 元，利息共计 1214.74 元
（利息暂计算至 2023年 6月 6日），本息合计 50214.74
元；同时要求被告承担借款本息还清之日前的全部利
息；2.本案的诉讼费、可能发生的公告费、保全费等实
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2023年 12月 19日上午 9时 30分
在同心县人民法院预旺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同心县人民法院

丁生贤：

本院受理原告马汉荣诉被告丁
生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多方查
证，无法完成对你的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 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同心县人民法院下马
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同心县人民法院

（2023）宁0202民初2858号

海正伟：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石嘴山分公司与被告海正伟保证保险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
普）、转换程序通知书、开庭传票。起诉要点：1.判
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代偿银行贷款本息 45063.5元；2.
判令被告偿还保险费 828.05元；合计 45891.55元；3.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日内，举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2023）宁0202民初3114号

姚以芳：

本院受理的原告陈花荣诉被告齐俊宁、
姚以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齐俊宁提交的答辩状、
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转普）、转换程序通知书、开庭传票。起
诉要点：1.判令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15000
元；2.本案一切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史小强：

本院受理的（2023）宁 0402民初 3377号原告尹怀孝
诉被告史小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
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借款本金 110000 元，利息 30053.42
元，合计 140053.42 元；2.判令被告继续向原告承担自
2022年 4月 1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期间全国银行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因你外出查无详址，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本
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三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特此公告。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代永强：

本院受理原告佘文辛与被告代永强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402民
初 483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代
永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
告佘文辛房屋租赁费 1 万元；二、驳回原
告佘文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692 元，公告费 600 元，由被告代永强负
担。限你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30日内来本
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
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马丽霞、马再拜、固原市狮融开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2023）宁 0402民初 6818号原告东风汽车财
务有限公司与被告马丽霞、马再拜、马树刚、固原市狮融开商
贸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
令被告马丽霞一次性支付所有应付租金共计82722.13元及违
约金238.61元（2023年5月1日起至全部款项还清之日止的违
约金以 82722.13元为基数按每日 0.5%计算），被告马再拜、马
树刚、固原市狮融开商贸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2、请求判令原告对案涉抵押车辆（宁D81979）在上述债
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3、本案案件受理费由四被告负
担。现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宁夏回
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赵永强、刘平花：

本院受理的（2023）宁 0402民初 7027号原告北京
鑫农普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赵永强、刘平花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未
还借款本金20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借期内未付的利
息 0 元、借款期限届满后的逾期利息（以未还本金
20000元为基数，自 2018年 3月 21日至 2020年 8月 19
日按年利率 24%计算，自 2020年 8月 20日至实际给付
之日按年利率 14.6%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你外出查无详址，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三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高峰、张娟：

本院受理原告陈晓瑞与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23）宁 0402民初 4812号民事判决
书。该判决书判决：由被告高峰、张娟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陈晓瑞清偿借款
本金 500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
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0
元（原告已预交），公告费600元（原告已预交）
均由被告高峰、张娟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寨科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2023）宁0402民初2456号

马兴千：

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兴国与被告马兴千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宁 0402民初 2456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由被告马兴千向原告陈兴国偿
还借款 10000元，该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50元，公告
费 600元，由被告马兴千负担。限你自公告送
达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郝东良：

原告固原家好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与
被告郝东良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402民初
68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由被告郝东良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清偿拖欠原告固
原家好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自2020年6月
1日至 2023年 5月 31日期间的电梯费 1260
元、物业费 2691元、公共水电费 360元，合计
4311元 ；二、驳回原告固原家好物业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50.00元，减半收取 25.00元，由被告郝东良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兰会龙：

本院受理原告海明月与被告兰会龙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402民初 4209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兰会龙于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海明月支付代
偿款 99261.3元。如未按本院指定的期限
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2282元，公告费 600元，
由被告兰会龙负担。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
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